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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回购结果与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9月1日召开

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在境内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全部用于后续实施公司及子公司核心团队股权激励。拟用于回购资金总额不低

于人民币1.5亿元、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00元/股。 具体回购股份

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应当在首次回

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公告，且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

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计划已于2023年10月

27日首次实施并于当日全部实施完毕。 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暨回购结果与股份变动等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情况

1、 公司于2023年10月10日披露了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70），截至2023年9月30日，公司尚未实施回购。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时间为2023年10月27日，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34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3%，其中最高成交价为152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43.6元/股，合计成交金额为人民币199,998,014.13元（含交易费

用）。 至此公司本次回购方案已全部实施完毕。

二、回购股份实施情况与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本次实际回购的实施期限、回购股份数量、回购比例、回购价格、回购资金总额等

均符合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一致。 公司

实际回购资金总额人民币199,998,014.13元（含交易费用）已达回购方案中回购资金总

额2亿元的可执行最高额，差额1,985.87元不足以回购公司1手股份。本次回购公司股份已

按披露的方案实施完毕。

三、回购股份方案的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经营、研发、债

务履约能力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 本次回

购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

地位，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的条件。

四、回购股份实施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经核查，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方案之日起至本公告日前一日期间，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五、其他说明

（一）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的方式等符合公司《回

购报告书》内容。

（二）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时间、 回购股份数量以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

十九条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

自原预约公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未达到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3、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3年10月27日）前五个交易日（10月20日、

2023年10月23日至10月26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28,423,951股。 公司2023年10月

27日首次回购股份数量1,342,000股，且本次回购方案已于当日全部实施完毕，未超过公

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 公司每五个交

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

量的25%。

六、预计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毕，公司累计回购股份1,342,000股。根据本次股份回购方

案和《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的公司股份拟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以截至目前公司股

本结构为基数，若公司将回购股份全部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并全部予以锁定，预计公司股本

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增减变动（股）

本次回购后

数量（股）

比例

（%）

数量（股）

比例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2,662,163 0.66 1,342,000 4,004,163 0.99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401,992,827 99.34 -1,342,000 400,650,827 99.01

总股本 404,654,990 100 0 404,654,990 100

注：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将以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登记情况为准。

七、已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及相关说明

1、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为1,342,000股，目前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存放期间，该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权、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

配股、质押等权利。

2、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36个

月内实施前述用途，未使用部分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

3、公司将根据回购股份后续处理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0570� � � � � � � �证券简称： 恒生电子 编号：2023-081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电子” 或“公司” ）于2023年10月9日召开

了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方案》， 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 （含）， 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

（含）的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票。 有关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具体情况请见公司于2023年9

月18日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69）。

截至2023年10月27日收盘，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如下：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678,02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357%， 购买的最低价为30.82元/股、 最高价为32.93元/股， 支付的金额为21,449,

733.8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

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回购期限内实施股份回购，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002035� �证券简称：华帝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8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提议回购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27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

事长、总裁潘叶江先生《关于提议华帝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公司股份的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提议人提议回购股份的原因和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价值的高度认可， 为有效增强投资

者信心，同时进一步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优秀员工的积极性，提升团队凝聚

力，携手共促公司的长远健康发展，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裁潘

叶江先生提议公司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并在未来择机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二、提议人的提议内容

1、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回购股份的用途：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若公司未

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3年内转让完毕，则将依法履行减少注册资本的

程序，未转让股份将被注销(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本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3、回购股份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

购。

4、回购的价格：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高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决议前30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具体以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为准。

5、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

元（含）。

6、回购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7、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三、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提议人潘叶江先生在提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四、提议人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提议人潘叶江先生在本次回购期间暂无增减持公司股份计划， 若后续有增减持公司

股份计划，其将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承诺事项的要求及时配合公司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五、提议人的承诺

提议人潘叶江先生承诺：将依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积极推动公司尽快召开

董事会审议回购股份事项，并对公司回购股份议案投赞成票。

六、风险提示

公司将尽快就上述内容认真研究，制定合理可行的回购股份方案，按照相关规定履行

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以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的回购方案为准。 上述回

购事项需按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后方可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3517� �证券简称：绝味食品 公告编号：2023-085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的实施进展情况：截至2023年10月27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股份1,012,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604%，回购最高成交价格为38.05元/股，

回购最低成交价格为31.30元/股，已支付资金总额为35,137,564.0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3年7月17日、2023年8月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本

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0.0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3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5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3年10月27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1,012,8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604%，回购最高成交价格为38.05元/股，回购最低成交价格为31.30

元/股，已支付资金总额为35,137,564.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

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88560� � � � � � � �证券简称：明冠新材 公告编号：2023-076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方案的实施情况：截至2023年10月27日，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6,

520,080股，占公司总股本201,301,918股的比例为3.2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4.49元/

股，最低价为17.3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92,174,179.9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

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信息

公司于2023年3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回购股份将在

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回购价格不超过56.00元/股

（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11,272.8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1,420.00万元（含）；回

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15日及2023年3月23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0）、《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23）。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3年10月27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

计回购公司股份6,520,080股，占公司总股本201,301,918股的比例为3.24%，回购成交

的最高价为34.49元/股，最低价为17.3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92,174,179.94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

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88052� �证券简称：纳芯微 公告编号：2023-086

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

总股本1%暨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3年10月27日，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441,258股， 占公司总股本142,448,854股的比例为

1.0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31.36元/股，最低价为116.83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179,423,699.5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8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回购价格不

超过人民币160元/股（含），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

激励计划，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具体详

见公司于2023年8月24日、2023年9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4）《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6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

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予以公告。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3年10月27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441,258股，占

公司总股本142,448,854股的比例为1.0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31.36元/股，最低价为

116.83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79,423,699.5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

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

机实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1666� � � � � � � � � � �股票简称：平煤股份 编号：2023-092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回购方案实施情况： 截至2023年10月27日，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9,843,469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425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0.43元/

股，最低价为9.86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99,823,240.9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

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9月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回

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2.78元/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2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于2023年9月13日披露的《平煤股份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7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截至2023年10月27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9,843,469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4254%，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0.43元/股， 最低价为9.86元/股， 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99,823,

240.9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

择机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30日

股票简称：生益科技 股票代码：600183�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3一064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

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情况：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广东

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新集团” ）于2023年10月9日-10月10日，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567,8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02%（总

股本为2,351,670,818股，下同），增持金额为866.09万元。

●本次增持计划基本情况：广新集团计划自2023年10月30日起6个月内，继续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股份，增

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7,5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不含前述已增持金额），资

金来源为广新集团自有资金。

●本次增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发生变化以及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因素， 导致增

持计划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2023年10月27日收到广新集团出具的股东股份增持计划告知函，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二）截至2023年9月30日，广新集团持有公司股份584,525,8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86%。

（三）广新集团在本次公告之前十二个月内未披露增持计划。

二、本次增持情况

（一）广新集团于2023年10月9日-10月10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增持公司股份567,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增持金额为866.09万元。

（二）本次增持前，广新集团持有公司股份584,525,8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86%，

本次增持后，广新集团持有公司股份585,093,6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88%。 广新集团

拟继续增持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和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A股。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7,5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不设置固定价格或价格区间，广新集团将基于对公司

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五）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综合考虑市场波动、窗口期、资金安排等因素，

为保证增持计划顺利实施，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为自2023年10月30日起6个月内。 增

持期间如遇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 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

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广新集团自有资金。

（七）增持主体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发生变化以及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因素， 导致增持

计划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五、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广新集团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实

施增持计划。

（二） 本次增持行为不触及要约收购，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本

次增持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30日

股票简称：生益科技 股票代码：600183�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3一063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增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增持计划基本情况：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

以上股东东莞市国弘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弘投资” ）计划自2023年10月30日起6

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增

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资金来源为国

弘投资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

●本次增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发生变化等因素， 导致延迟或无法实施风

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2023年10月27日收到国弘投资出具的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告知函，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东莞市国弘投资有限公司，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二）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国弘投资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20,997,139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13.65%（总股本为2,351,670,818股，下同），国弘投资一致行动人东莞市科创资本

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东莞科技创新金融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市科创资本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分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692,132股、7,096,083股、4,537,769股， 持股比例分别为

0.37%、0.30%、0.19%，国弘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41,323,12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4.51%。

（三）国弘投资在本次公告之前十二个月内未披露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

值的认可。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和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A股。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增持计划未设置增持股份价格区间，国弘投资将根

据公司股票的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

（五）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23年10月30日起6个月内。 增持期间如遇

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 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

及时披露。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国弘投资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

（七）增持主体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延迟或无法实施的风险。

四、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国弘投资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实

施增持计划。

（二） 本次增持行为不触及要约收购，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本

次增持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0711� � � � � � � �证券简称：盛屯矿业 公告编号：2023-109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6月8日召开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 （含） 且不超过20,000万元

（含），以不超过7.87元/股（含）的价格集中竞价回购公司无限售条件的A股流通股，回购

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

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详细内容参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盛屯矿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54）和《盛

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5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

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

2023年10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回购A股股份2,245,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0.07%，成交的最高价为4.460元/股，成交的最低价为4.450元/股，支付的金额

为10,006,200元（不含交易费用）。截至2023年10月27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

计回购A股股份26,582,729股，累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85%，成交的最高

价为5.178元/股，成交的最低价为4.450元/股，累计已支付金额为130,190,100.44元（不

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 在回购期限内根据

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同时在实施回购期间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0458� � � � � � �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2023-061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材德国波恩工厂员工辞退补偿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辞退补偿事项的董事会审议情况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3年8月25日召开第九

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新材德国波恩工厂员工辞退

补偿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CRRC� New� Material� Technologies� GmbH（以下

简称“新材德国（博戈）” ）于2024年关闭其下属子公司BOGE� Elastmetall� GmbH的波

恩工厂，并通过支付辞退补偿的方式与波恩工厂约160名员工解除劳动关系。 具体内容详

见2023年8月26日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临2023-049号公告。

二、辞退补偿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后， 按照德国当地法律法规及员工权益保障的相

关规定，新材德国（博戈）积极推进与波恩工厂工会的谈判以及与员工个人协议的签署工

作。 在严格遵守德国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经充分协商，北京时间2023年10月27日，新材德

国（博戈）子公司BOGE� Elast� metall� GmbH与波恩工厂工会就关闭工厂及受影响员工

的遣散费和过渡性安置等事项签署了利益协调（Interessenausgleich）及社会福利计划

（Sozialplan）两份协议，确保受到影响的员工将得到适当的社会福利和经济安全保障。

接下来，波恩工厂员工将决定是否接受该集体协议并与公司签署相关离职协议。

于2023年第三季度，根据该事项已获知的信息及谈判事项的进展情况，新材德国（博

戈）计提了员工辞退补偿1800万欧元（折合约1.37亿元人民币），减少公司2023年度第三

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0.93亿元人民币。 最终辞退补偿金额需根据实际签

署离职协议的员工人数进行调整， 辞退补偿事项最终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的影响金额以公

司经年审会计师审计后出具的2023年年度财务报告为准。

后续公司将密切关注新材德国（博戈）辞退补偿方案的实施情况以及后续重大进展

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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